
臺北市113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

校內報名說明會
113.3.12. 教務處設備組



獎助的性質

計畫目的：獎助中學生從事科學研究，激勵其
研究興趣。

獎助是為了協助同學發展科學研究，不是競賽。

若無經費需求，毋須申請獎助。

決審公布的得獎獎項是附加的榮譽，獎助本身
才是計畫的核心。



113年獎助計畫

承辦學校：市立大同高中

獎助組別：高中職組

獎助學科：共分數學科、物理科、化學科、
生物科、地球科學科及應用科學科6科。

由各校自行辦理初審。本校採指導老師推薦制，
凡報名表經指導老師簽名即視為通過初審。

詳見校網最新消息公告：
https://www.lssh.tp.edu.tw/news/113tphssra/

https://www.lssh.tp.edu.tw/news/113tphssra/


計畫預定時程

複審報名

(研究計畫申請)

4/09 16:00前

公布複審

通過名單

5/17

申請放棄

5/31前

作品說明書

交件

9/13 16:00前

公布決審面談

時程

9/25

決審口頭

成果報告

10/05

公布決審通過

及得獎名單

10/15

成果發表會

暨頒獎典禮

10/27



麗山高中校內報名時程

 3/12(二)中午：校內說明會(階梯教室)

 3/14(四)~4/7(日)：校內報名表單線上填報

 4/08(一) ：報名資料檢核修正(廣播作者)

 4/09(二)下班前：報名總表上傳大同高中

 4/10(三)上午：校內紙本收件(教務處設備組)

 4/10(三)16:00前：報名表及總表核章，
送件至大同高中。



校內報名表單

填報時間：3/14(四)～4/7(日)

網址：https://reurl.cc/RW73p6

填報內容：

1.資料填寫 - 科目、計畫名稱、
研究學生(1~3人)班級座號姓名、
指導老師/教授(1~2人)姓名、
申請經費(上限3萬)。

2. 研究計畫申請書電子檔上傳 –
WORD及PDF檔，檔名為
「組別-科別-計畫名稱」。

https://reurl.cc/RW73p6


校內紙本收件

繳件時間：4/10(三)上午8:00～中午12:00

繳件方式：由作者本人至教務處設備組繳交

繳件內容：

1.簽名完成的報名表1份

2.裝釘妥善的研究計畫申請書一式3份



研究計畫報名表

 務必確認與研究
計畫申請書一致

務必確認與研究
計畫申請書一致

務必確認與研究
計畫申請書一致

麗山高中

民國年



研究計畫報名表

麗山高中教師

不包括校內競賽



研究計畫申請書

高中職組

自行排版設定，勿出現學校、指導
老師（含指導教授）及學生姓名。
請與研究計畫內容、研究計畫進度
表、研究經費申請明細表一起裝訂
整齊。



研究計畫申請書



研究計畫申請書

以粗黑筆劃出或以黑色塊填
滿每一工作項目之起迄月份，
列數得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

搜集資料

擬訂題目



研究計畫申請書

請依器材、耗材之順序填
寫，不得用於購置設備(單
價一萬元以上)。列數得依
實際需求自行增刪。



研究計畫申請書



研究計畫申請書



報名資料注意事項

作品內容（含照片）都不能出現作者個資、指導
教師及學校資訊。

第一作者和至少一位指導教師必須是本校師生。

作者順序和指導教師順序是有學術意義的！
請留意。

報名相關空白表件請於校網最新消息下載，
請務必詳閱並遵循所有規範。



報名資料自我檢核
（線上表單、報名表、研究計畫申請書）

是否已詳閱實施計畫及附件？

組別是否為高中職組？科別(科目)是否都一致？

計畫名稱是否完全一致？

作者、指導老師/教授姓名和順序是否一致？

研究經費金額是否一致？項目是否符合規定？

研究計畫申請書是否遵循格式及包含各章？

報名表是否完成簽名？
（作者、法定代理人、指導老師/教授）



複審通過之後…

 不得更改計畫名稱或增列指導教師，亦不得更換
或增加作者。

 若同件研究計畫重複申請其他研究獎助（如科教
館青培計畫）並獲通過，須擇一補助，並填寫作
品申請放棄聲明書，於5/31前繳交。

 按時完成研究，並於9月開學後繳交作品說明書。

 通過決審（得獎者要參加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之後才發獎助金，不須檢附收據或發票。

 若決審得前三等獎，會另外頒發獎品。



複審通過之後…

進行研究期間參加其他校外競賽並獲佳作(含)

以上獎項者，取消在本計畫決審之得獎資格，
僅具受獎助金之資格，研究具延伸性且取得明
顯進展者不在此限（須於9月繳交作品說明書
時檢附得獎之作品說明書紙本一式3份）。

如果不能按時完成研究，應請指導老師輔導，
若真的沒有辦法，請務必盡早通知設備組處理，
否則將依校規懲處。



Ｑ＆Ａ


